呼和浩特市妇幼保健院

物业管理服务考核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我院物业公司综合服务管理工作，规范物业公司各部门服务的管理监督检查考核工作，使物业服务工作标准化、制度化、规范化，更好的为全院业务科室服务，创建整洁、安全、舒适、文明的就医环境，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呼和浩特市妇幼保健院物业综合管理项目，具体包括以下方面：

机电部：工程水电气暖维修、巡检、养护服务，配电室、锅炉房、氧站服务。

安保部：消防设备、设施巡检日常巡检、综合治理（秩序维护）工作，安全防范管理。

医辅部：医辅保洁、洗衣房、预检分诊、电梯司机综合服务管理。

环境部：全院保洁、绿化养护综合管理服务。

物业办公室：协助总务科处理物业公司日常工作，综合协调、文秘、档案、法律和行政事务的综合管理，做好物业服务质量管理按照院内要求制定年度工作计划、组织实施并进行总结。

院内其他日常服务管理。

第二章 组织职责

第三条 呼和浩特市妇幼保健院通过政府公开招投标确定中标物业服务公司，中标物业公司需根据合同约定为本院提供物业管理服务。总务科对物业公司进行统筹监督管理与考核。

第四条 物业服务监督管理工作由总务科牵头对物业管理公司开展考核工作，负责与物业管理公司进行沟通协商，及时处理安全防范、机电、洗衣、导医、护工、电梯司机、环境卫生等，对物业管理中重大突发性问题及时上报医院领导，妥善做好相关处理，确保物业管理稳步、有序、规范开展。

第五条 总务科需认真履行职责，加强与物业管理公司沟通协调，并就物业管理公司是否按照服务合同约定为本院提供物业服务进行管理、监督及考核。

第六条 加强对物业管理工作情况的监督管理，总务科需指定负责人每天对当日物业管理状况进行了解与跟进；每周至少进行一次物业管理服务情况抽查或巡查；每月召开一次例会对当月物业管理工作情况进行总结，对发现的问题及时与物业公司协商沟通，对排查出来的风险与问题点，制定举措，并要求限期整改完善，确保人员、物力调度到位，保持正常工作秩序。

第七条 坚持落实物业管理沟通协商制度，积极与物业管理公司协商沟通，及时反馈发现问题并跟踪落实情况是否到位。定期召开专题会议布置物业管理工作，并做好会议记录。

第八条 总务科、护理部、院感科、安全保卫科每月组织相关人员对物业公司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上报财务科，财务科根据物业公司综合管理服务情况考核分值对物业公司进行工资发放与奖惩。

第三章 物业服务监督管理考核方式

第九条 考核根据物业服务项目、区域由管理部门组织实施。

第十条 由总务科牵头，各部门分管人员组织实施物业管理考核；
第十一条 每月考核结果报分管领导批准后，由总务科上报财务科，财务科根据考核结果对物业公司实施工资发放、奖惩兑现。

第十二条 考核由日常考核、月度考核和年度考核三部分组成。

（一）日常考核。日常考核由总务科根据物业考核内容组织对物业服务情况进行不定期抽查及专项检查。每周至少进行1次抽查或巡查，填写并保存考核表，每周巡查面需覆盖所有物业服务项目。日常考核记录将作为月度考核的重要依据。巡查过程中如发现问题需及时反馈给物业相关岗位责任人，并跟踪整改落实。
（二）月度考核。月度考核于每月30日前完成。每月由总务科汇总当月对物业服务日常考核情况（考核细则打分情况），再进行整体综合考核后填写《物业服务月度考核评价表》，在每月末前交到财务科，由财务科统筹根据月度考核情况在每月度结算物业费用时，对物业公司进行工资结算及奖惩。

（三）年度考核。年度考核以月度考核平均成绩与全年物业服务满意度调查相结合形式进行汇总，每年12月中旬，由总务科根据科教科全年满意调查情况，填写《物业服务管理满意情况调查表》，并与全年月底考核汇总做好数据统计于每年12底前报院招标办。年度考核总成绩将作为物业合同续签的重要参考依据。

第十三条 考核项目分为六项，物业办公室、机电部、超市、环境部由总务科进行考核，医辅部由护理部和院感科进行考核、安保部由院综治办进行考核，每月考核完毕后由总务科汇总，财务科参照考核汇总发放当月物业费，按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评定，满分为600分。如全年考核评定等级皆为优秀，医院可考虑适当予以物业公司奖励；季度平均考核评定等级为“良好”以上，不予扣减；如季度平均考核连续两个季度或以上仅为“合格”等级，则从第二个季度开始扣当季度物业服务费用1‰；如季度平均考核评定等级为“不合格”，扣减当季度物业服务费用5‰。如当年有两个季度或以上考核评定等级为不合格，则有权解除物业服务合同。

	评定等级
	优秀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得分
	550-600分
	500-549分
	450-499分
	0-449分


第四章 物业服务监督管理考核内容

第十四条 机电安全管理
（一）全院高、低压配电系统中的照明和动力等用电设备及供电线路的维护、保养、检修，我院产权线路的检修和维护。职责范围之内的电气、设备及线路，均应按有关要求进行定时的检测，达到维修规程标准和安全标准，确保全院动力、照明设备和线路的完好率达到100％。

（二）全院供水、供暖等设备的维修以及疏通下水道，办公家具和卫生洁具的维修与安装工作。

第十五条 秩序维护、安全防范管理

（一）物业公司需按照本院要求及相关安全制度规范保障管理全院范围内的安全，按照国家安全生产标准化体系要求不断健全完善，有各类基础档案。

（二）物业工作人员要熟悉工作流程，能够严格按照工作流程进行操作；熟悉工作环境，清楚工作中的安全事项。懂得并能使用各类安全、消防设施和各种灭火器材。

（三）物业人员需要维持管理区域内安全及公共秩序，管理区域秩序井然，物业方根据医院服务特点与具体情况有具体处理和预防各类突发事件的工作预案。

（四）物业执勤人员每天按要求负责相关区域安全值班工作，应遵照巡逻路线按时或不定时巡逻各重要科室、部位，对夜间和假日出入本院区域的车辆、人员应进行不定期检查，发现可疑情况需及时向上级报告。

（五）物业需确保管理区域内无火灾、无治安、刑事案件发生，并保障安全无重大责任事故。

第十六条 医疗辅助服务管理

（一）预检分诊：在门诊部指导下，为患者提供就诊服务。着装整齐、仪表端庄，热情接待就诊患者，使用服务语言。配合患者选择医生，为患者介绍当然专家、特色专科，让患者能选择到合适的医生。对门诊区域进行科学的管理，及时掌握患者的心愿和各种需求，耐心解答他们的问题，同时还要保持头脑冷静，稳定患者的急躁情绪，准确做好疏导工作，按序就医，维护门诊秩序创选出一个安静、有序、整洁的就医环境。

电梯司机：熟悉电梯操作的基本技术，在工作中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和技术水平，爱护电梯设施，正确使用、操纵电梯，保证电梯的安全运行，搞好电梯轿厢、厅门的卫生工作，及消毒工作。使电梯外观整洁。制止损坏电梯的行为。

洗衣房：全院被服、白衣、病号服、手术衣、婴儿被洗涤、保管和缝补等工作，按规定折叠，并按时下收、下送到病房、门诊、行政楼。保证及时、优质地为医疗第一线服务。严格执行各类被服的消毒、隔离制度，严格执行脏、净分开的原则，将送物车分开使用，工作人员与病人服装分开洗涤，避免交叉感染。

医辅保洁：协助护士做好科室晨间护理，科室床单位、床头柜、床档、电视机、衣柜、餐桌、治疗带、治疗车、护理车、药柜、病历车的物表清洁消毒工作。各卫生区域的毛巾按规定严格分类，负责科室治疗室、处置室、抢救室、护士站的台面、仪器、平车、轮椅的物表清洁消毒，负责协助护士做好病人入院前的准备工作及患者出院后床单位的终末消毒处理工作。

卫生保洁管理
（一）物业需做好管理区域内环境卫生工作，保持园区各区域清洁卫生。

（二）物业保洁人员做好室内外果皮箱和垃圾桶的清洁工作。保持管理区域内各楼层栏杆、墙面、门、窗台无污迹、无灰尘。楼内的窗户玻璃明净光洁，无灰尘、污迹、斑点。

（三）物业保洁人员需保持管理区域内卫生间应保持整洁无杂物、无异味、无积水、无污垢、无卫生死角。

（四）物业需定期做好管理区域停车场、路面、花坛及绿化带等部位的清洁及其明暗沟的疏通清理工作，按季节定期灭杀蚊子、苍蝇等害虫，垃圾箱、卫生间要经常消毒，做到无滋生源。

（五）医疗垃圾：根据医疗废物的类别，分别收集和接受产生地点的医疗废物过称，按科室逐类登记，并分类鹅劲扎口，贴标示。负责医疗废物收集、分类、登记、内容包括；废物的来源、种类、重量或数量，交接时间最终去向以及经办人签名的项目，登记资料至少保存三年，损伤性废物，药物性废物、化学性废物、感染性废物、病理性废物并注明产生科室或部门，收集日期，类别及须要特别说明。不得露天存放医疗废物，医疗废物暂时储存的时间不得超过48小时。严格办理医疗废物转交手续，依照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填写和保存转移联单。

第十八条 物业综合办公管理

与总务科对接，组织安排各项会议，做好会议记录，并存档。负责物业员工考勤制度的建立和对员工考勤的监督。负责新员工入职前的培训工作。负责员工人事档案整理和保管工作。负责员工各项工资与计算。负责做好仓库物料的收发存管理。负责医院发放给物业公司固定资产的管理。负责监督执行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负责和财务科做好衔接和沟通工作。负责做好医院安排各种检查、参观人员的接待工作。负责年度工作计划的制定、实施、按医院要求完成各类工作总结。

第十九条 服务人员配备管理
物业服务管理公司需严格按照物业服务合同要求各岗位人员配备齐全，明确各岗位职能职责。

第二十条 日常管理
（一）物业公司需指定管理人员负责健全和维护管理区域内的物业管理规章制度，确保工作人员的岗位职责明确，管理工作台帐完备，有详尽的记录。

（二）所有物业工作人员要做到衣着整洁，讲究仪表，以礼待人，语言文明。

（三）物业工作人员需挂牌持证上岗，并保存有每天值班、巡查记录。物业工作人员在岗期间要认真负责，上班时集中精力，不得看书报、不得玩手机、不得做与工作无关的事，并做到不缺勤、不脱岗、不睡岗。

（四）值班、执勤人员爱岗敬业，建立交接班制度，严格执行来访客人联络登记工作，按要求做好人、物、车辆出入管控工作，并登记记录要清楚，遇重大情况及时向医院报告。

（五）医院有接待会议和重大活动时，物业公司要做好配合服务工作。

（六）完成医院安排的其它工作。
第二十一条 物业服务合同中涉及到的其他内容。
第二十二条 物业服务对象满意度

总务科与纪检监察室制定针对物业公司服务的满意度调查表，每年采用满意度调查的方式征求就诊、住院患者及家属、本院职工的意见，对物业管理服务的满意率应在85%以上。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呼和浩特市妇幼保健院总务科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同时作为物业服务合同附件，自物业服务合同签定之日起执行。
PAGE  
6

